
맣 뚫 쪡 죋 솦  풴 뫍 짧 믡 놣 헏 쳼

〔B类〕

粤人社案〔2020〕216号

맣뚫쪡죋솦풴뫍짧믡놣헏쳼맘폚쪡헾킭쪮뛾뷬죽듎

믡틩뗚 20200178 뫅쳡낸믡냬틢볻뗄몯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：

民盟广东省委会提出的《关于强化政策手段 提振民营企业发

展信心提案》（第 20200178号）提案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我单位会

办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为推进社会保险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

全运行，切实维护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2017年 1月 1日

起施行的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9号）规定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

部门应当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及其社会公布情况记入用人单

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，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用体系，并与

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实施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”。我省也

制定了《广东省用人单位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暂行规

定》，将用人单位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纳入社会

公布范畴，公布期限一般为一个月，公布期满仍未纠正的，可继续

公布，直到纠正为止。同时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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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33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号）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《社会保险领域严

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2号）。按照国务

院、人社部上述文件要求，我厅目前正在制定《广东省社会保险参

保单位信用承诺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拟对参保单位实行信用等级分级

管理，对失信参保单位实施联合惩戒，对守信参保单位提供社保经

办便捷服务等激励措施。

二、我省社会保险费实行税务部门全责征收，参保单位参保缴

费管理由税务部门负责。经向税务部门了解，为了促进参保单位有

效履行参保缴费义务，并以此促进参保单位的生产经营，省税务局

已联合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，推出省一级面向社保缴费个人的信贷

产品“社保贷”，缴费个人凭借个人良好的缴费信用，即可通过银行

手机 APP自助申请“社保贷”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根据国务院、人社部有关文件的精神，按照省

政府统一部署，会同省其他相关职能部门，探索建立、完善社会保

险参保单位守信激励机制，包括提案中提到的社保金增信机制。

专此函达。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年 4月 2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清溪 3883214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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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协提案委。


